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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川区位于淄博市中部，辖３个街道办事处，１７
个乡镇，１个经济开发区，共 ４５７个行政村，人口
６７．３万，土地总面积 １０００．６ｋｍ２，人均耕地不足
０．０３３ｈｍ２，低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随着经济发
展和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淄川区面临保护耕地与

保障发展的双重压力，土地供求矛盾非常突出，因

此，加快盘活存量土地，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

平，已经成为缓解当前用地矛盾的必然选择。

１　全区闲置土地的基本情况

据初步调查，目前全区存量闲置、低效利用土地

共７７宗，面积２７７．４６ｈｍ２，按土地性质分类：集体土
地５５宗，面积４９．７７ｈｍ２，占总面积的１８％；国有土
地２２宗，面积２２７．６９ｈｍ２，占总面积的８２％。通过
分析，全区闲置土地主要有３个特点：

（１）全区闲置土地数量多，分布广，大面积宗地
少。３ｈｍ２以上的闲置土地只有１２宗，面积２３５．９３
ｈｍ２，占总面积的８５％；其余宗地均在３ｈｍ２以下，
面积最小的仅为０．０２４ｈｍ２，不利于连片开发利用。

（２）全区闲置的大面积宗地多为废弃矿山，开
发利用难度大。在闲置土地中，废弃矿山共２０２．５１
ｈｍ２，占总面积的７３％。其中，柳泉石矿２９．３３ｈｍ２，
黑旺铁矿１５３．３７ｈｍ２，洪山铝土矿４．６７ｈｍ２，３矿闲
置土地就达１８７余公顷。由于这些矿山开采多年，
形成了大型的矿坑。如柳泉石矿土地只能作为采矿

区，黑旺铁矿矿坑大量积水，洪山铝土矿地形复杂；

有的是矿山矸石堆，短时间内难以利用；部分因资源

枯竭、关井压产等政策造成的闲置矿山土地，位置较

偏，基础设施差，开发利用难度较大。

（３）全区闲置地纠纷多，历史遗留问题多。该

区有部分早期建设用地，无任何手续，这部分土地有

１７宗８．７３ｈｍ２，占全部闲置土地的３．１％。有的闲
置用地因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往往因经济纠纷被抵

押或被法院查封；也有部分土地以抵债等形式被用

地者私下处置；还有部分土地因经济纠纷而被查封，

其查封值远大于实际土地房屋价值，难以盘活利用；

有部分出让的土地，虽然闲置，一旦他人要用，就漫

天要价，令人难以接受。

２　土地闲置的原因分析

（１）废弃矿山和破产企业造成土地闲置。淄川
区是一个老工矿区，经过近百年的开采，大量矿山因

资源枯竭而废弃，形成了大量的闲置土地，同时，部

分企业因经营不善破产或停产，也造成土地闲置，这

也是全区土地闲置的主要原因。

（２）个别企业用地粗放、随意性大。容积率和
投资强度较低，有的企业用地容积率仅为０．１８，单
位土地的投入与产出比很不协调。个别企业上项目

时，不考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是优先使用符合规

划的地块和储备地块以及闲置土地，而是相中哪块

用哪块，导致用地手续难以办理。

（３）用地标准控制不严，土地利用效率低。前
几年，开发商征用土地，只要凭立项文件，就可以到

土地部门申请用地，企业用地多少同企业的生产规

模、注册资本、实际需求及资金实力，都没有严格的

审核规定。一些效益较好、实力较强的企业，新增项

目用地往往是一次性规划，一次性征收，再分期建

设，造成大部分被征地块不能按时开发建设，土地利

用效率低。

（４）土地执法监管乏力。近年来，该区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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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存在重审批，轻监管，尤其是对征而未用的闲

置土地，基本上处于放任状态。虽然国家颁布了

《闲置土地处置条例》，土地出让合同中也有明确的

用地设定条件，但真正能严格监管起来的不多。

３　几点建议

针对该区闲置土地多且情况复杂的实际，为确

保盘活土地工作顺利推进，应采取“统一规划，分步

实施，先易后难，以用为先”的原则，通过征收土地

闲置费的办法，加快盘活消化闲置土地，提高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水平。

（１）加强领导，健全盘活闲置土地的工作机制。
一是成立盘活闲置土地领导小组。盘活闲置土地工

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问题复杂、利益集中、难度

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建议成立由分管区长

任组长，国土、规划、建设、发改、经贸等相关领导为

成员的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协调盘活闲置土地工

作。二是制定出台闲置土地处理办法。建议按照国

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土资源部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等政策规定，研究制定《淄川

区闲置土地处理办法》，明确政策措施，指导全区盘

活闲置土地工作。三是建立盘活存量建设用地考核

机制，把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工作列入乡镇工作目标

责任制，作为年度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充分调动乡

镇盘活存量用地的积极性。四是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同审批新增用地挂钩，闲置土地盘活工作不力的，不

办理新增建设用地项目报批。

（２）开征土地闲置费，盘活闲置土地。建议全
区依据国务院、国土资源部的相关政策规定，研究出

台闲置土地闲置费的征收办法。国务院《关于促进

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规定，土地闲置１年以上不
满２年的，土地闲置费按出让或划拨价款的２０％征
收；土地闲置满２年、依法应当无偿收回的，坚决无
偿收回。初步考虑，可给闲置土地所有者３～６个月
的缓冲期，抓紧招商引资，研究盘活方案，缓冲期间

过后仍闲置的，按国家标准依法征收土地闲置费。

建议建立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依法收回的闲置土

地，优先满足该乡镇急需的建设用地项目；处置闲置

土地收取的土地闲置费和土地出让金收益区和乡镇

政府实行五五分成，激发乡镇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

积极性。

（３）因地制宜，分类处置盘活闲置土地。主要
的处置盘活方式有４种：一是限期盘活。对有意启
动盘活，并经确认有资金和项目的土地，要求在６个
月内开工建设。二是依法收回。根据国家相关规

定，经区政府确定闲置２年以上，且在本年内不能启
动盘活的土地，原则上无偿收回。收回后，统一纳入

区土地储备中心储备，重新明确土地用途、设立使用

条件、确定供地方式后，再招商引资，重新启动盘活。

三是异地置换。淄川区许多闲置土地位置偏远，面

积零散，难以利用。建议在不增加建设用地总规模、

保证农用地和耕地总量不减少的前提下，将现有的

零星分散等不宜利用的建设用地，按照《山东省国

土资源厅关于规范和完善建设用地置换工作的实施

意见》复垦后，置换变现建设用地指标（不能占用基

本农田）。四是退地还耕。对偏远、零散的废弃矿

井用地，以及不具备盘活价值的土地，可进行复垦，

用以弥补占补平衡指标。

（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利用闲置土地。建议
研究出台优惠政策，从立项、财政、税收等各个方面

鼓励企业优先利用闲置土地进行建设。特别是利用

废弃矿山闲置土地的，视土地使用者开发整理土地

的投入情况，酌情从土地收益中进行补助。

（５）从源头抓起，严格控制新增闲置土地。强
化对建设用地的审批管理，切实做到“三个严格”，

即批前严格预审、批中严格审查、批后严格监管，从

源头上遏制闲置土地。切实做到企业用地规模与投

资强度挂钩，明确各类土地的投资强度，防止出现

“盲目供地”、“粗放用地”行为。建立建设用地预审

的前置管理制度，制定集约用地评价和考核制度，从

土地供应率、项目开工率、土地闲置率等方面，对土

地集约利用的综合指标进行评价，土地集约利用评

价结果要与各乡镇年度考核挂钩，督促各级抓好用

地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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